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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加快城镇化建设成为

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

筑，彰显了城市的文化特点，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

窗口。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该

城市的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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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化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实现发展过程中的高水

准协调性，而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又是城市化发展过程

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其关键在于将建筑的功能及价值得

到完全发挥。对于城市化而言，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把握

好城市规划与城市建筑设计之间的关联，并实现两者之

间的有效均衡与协调，来使城市建筑资源能够得到足够

合理的调度与应用[1]，在保证建筑美观程度及实用性的

前提下，实现城市的智能化发展。

一、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重要价值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来看，城市规

划设计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城市规划设计需要进行科学

化、合理性、系统化地布局。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

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开展科学设计。城市规划设

计包括很多内容，其中最为基础的是自然生态规划设

计、产业发展布局设计、自然资源使用规划设计以及

民生资源的规划设计等[1]。城市建筑被看作城市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城市规划设计具有的意义。因此，

在开展城市规划设计工作时，要明确规划建设的设计工

作，将为提升城市整体的美观性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城市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两者之间的异同

无论是城市建筑设计或是城市规划都具有设计的属

性，且同时作用于城市化的发展，其中城市建筑设计需

要以城市规划作为可靠依据，并在城市规划的需求下进

行设计工作。但由于设计针对的内容不同，因而在具

体设计时会产生一定的差异。首先是设计目标的差异。

城市建筑设计主要围绕建筑需满足的功能及审美价值开

展，且服务于一定阶段的城市规划，因而其目标往往具

有确定性；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要实现的功能及

价值也有所不同，因而城市规划的目标通常具有时效性

的特征，会随着城市发展的变化而变化[2]。其次是设计

任务的差异。城市建筑设计有具体的任务要求，需根据

设计需要制定明确的方案，且以施工图为主要表现形

式，需考虑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规划；而城

市规划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包括国家现行政策、城市

经济状况、城市发展需求等，因此在设计任务上具有综

合分析、广泛布局的特点。最后是设计因素的差异。相

比城市规划而言，城市建筑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通常只

包括建筑所在环境、建筑功能及价值等，而城市规划除

了要考虑建筑的影响之外，还需加入其他与城市化发展

相关的因素，这就使得城市规划往往具有很长的设计过

程及时间，且更容易受到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三、新形势下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发展策略

（一）注重与周边自然、社会环境共同协调发展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管从大的城市规划布局来

说，还是从小的建筑物设计来说，都要高度重视与周边

自然、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建筑规划设计中，规划

设计人员要注重城市规划的合理性，特别是城市交通网

络的设计。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

特别是城市基本的自然资源。只有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充

分利用城市的自然条件，才能确保城市建设工作的高质

量开展。在建筑物设计方面，设计人员首先要考虑设计

的建筑物是否能与周边环境相融合，要确保区域内的建

筑物具有相应的协调性。同时，要充分利用周边自然地

理环境，积极构建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建设，将城市独有

的文化特色体现出来。

（二）材料和技术的选择

绿色建筑的核心就在于其绿色建筑材料和技术，而

要想更好地满足当前城市的发展需求，绿色建筑的开展

必须要建立在贴合城市需求的绿色建材和绿色施工技术

之上。近年来，我国的泡沫塑料需求量正在不断地增

加，而为了能够更加的绿色环保，建筑工程上常常将泡

沫塑料与橡胶制品密封圈结合起来，使其不仅具有绿色

环保性能，还兼具有良好的隔热、密封、隔音等性能。

在对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中，现在在建筑

工程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的绿色节能材料与技术。当然，

由于技术问题，很多的材料虽然被研制出，但是却还没

有市场化，同时也有一部分的绿色节能技术也没有完全

实现应用。另外，在市场的管制和监督方面的不足使得

绿色节能技术也无法完全发挥其效能，极大地限制了房

屋建筑工程的质量，所以这也是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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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三）把控好整体尺度

因为对于高层建筑来讲，在设计的过程中最首要的

就是要将建筑物整体尺度把握好，所以应当从以下几个

方面对建筑物的整体尺度进行把控。首先需要在设计高

层建筑物的过程中，对高层建筑物的勤劳主体以及顶部

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科学合理的测算，因为对于高层建

筑物来讲，只有这三者的比例是和谐的，才能够使高层

建筑在外部呈现给人更加舒适的视觉感受，并带来愉悦

感。所以在不断增加城市使用空间的同时，高层建筑本

身也应当与城市整体建设规划相融合，并成为城市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其次就是高等建筑物的建设以及设计层

次性也要增强，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将高层建筑的水平

元素和垂直元素进行控制，将水平元素以及垂直元素和

建筑物的整体这三者之间形成全面以及有效的结合是高

层建筑，能够拥有更加深厚的层次感，这样才可以使高

层建筑物本身所产生的压迫感得到消除并且产生美感。

最后则是在高层建筑设计工作当中，设计工作人员需要

基于高层建筑物所处的施工环境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

为出发点，考虑到高层建筑与整体环境相融合的可能性

以及可行性方法。因为在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下，高层建

筑物的设计需要基于整个城市建设与规划的发展目标前

进，这对于高层建筑设计工作来讲，就需要其保持和周

边环境的协调统一以及遥相呼应，既能够使整体美感得

到增强，同时又能够增加舒适度。

（四）坚持绿色生态环保理念要求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受到各部

门人员的广泛关注。为此，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应将绿

色生态环保理念融入其中，从以下3方面展开综合思考

和分析，以提升城市规划设计的总体水平。首先，设计

中先要做好现场勘查工作，了解区域地质条件、水文、

植被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施工方案的编制规划，

尽可能在不破坏区域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达到建设目标，

减少粉尘、固体废物、噪声的产生，保护生态环境。如

可使用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以优化建筑性能，满足环

境保护的要求。其次，科学使用清洁型能源和环保型建

筑材料，增大资源、能源的回收利用率，减少浪费及污

染问题的产生，以改善环境质量。最后，完善周边绿色

设施。栽植绿色植被、合理规划草坪等环境空间，营造

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借助植物对建筑所在区域环境加

以净化，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再者，建筑所在区域绿

化水平的提高也可优化土壤性能，避免水土流失、地下

水或河水污染问题的产生，做到水资源的科学调整和优

化。

（五）完善建筑设计方案的评审制度

建筑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的具体体现，必须对建筑设

计方案进行严格地评审，确保设计方案符合现有的城市

规划要求，这也是论证和检验城市规划科学性的关键。

基于城镇化建设需要，尽快构建成熟、完善的评审体

系，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在评审体系方面需要基于城

市的性质、规划目标、建筑物的特征、发展趋势等因素

进行针对性地设计。尽量保证评审指标的详细和完善，

这对于提升建筑设计方案评审结果的准确性与客观性也

有积极帮助。另外，在建筑设计方案送审以后，评审小

组的专家一方面要仔细审查设计方案是否与城市规划的

相关要求存在冲突，另一方面还要从专业角度，对设计

方案中建筑的功能、特色等进行审查。在遵循城市规划

和保留建筑特色之间做到统筹兼顾，这也是实现城市规

划与建筑设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结束语：

城市建筑设计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作用于城市整体风格的表现，因而就城市建筑设计与

城市规划的关联来看，两者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关系。城市规划需要城市建筑设计来提供具体的参考论

据，又反过来规范城市建筑设计的需求，因此要使城市

化发展更加理想，就需要促成两者之间的协调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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